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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街四惠大厦 A座 5009               

电    话：15001102109  

联 系 人：王王治秀                                                                                                                             

                                                                                                                                                              

乙    方：深圳市吉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社区第三工业区 A4 栋 301 

电    话：13554800920 

联 系 人：晏春茂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国际货物运输或清关事宜，达

成以下一致意见，以资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委托的范围 

1. 甲方决定委托乙方办理国际货物运输清关事宜，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为

甲方提供优质的国际货物运输清关服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航空快件运输、航

空运输、海运、订舱、报关、报检、报验、装箱、拆箱、转运、代为购买保险

等物流服务。甲方提供的进出口报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要和货物一 一对应，

不能少报或虚报货值，货物信息必须如实提供，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责任和

费用均无条件由甲方承担！ 

2. 甲乙双方均应持有有效营业执照以及其它法律规定所应持有的相关批准证书，

并向对方提供相应复印件。 

3. 根据实务的需要，乙方有权将甲方所委托业务的全部或一部，转委托给第三方

处理。但甲方需预先了解乙方授权的体系和第三方的情况及是否有能力完成委

托工作。 如第三方不符合甲方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其它第三方备选方

案，直至甲方满意为止。 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 

2.1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国际货物清关事宜，甲方应及时发送给乙方正确、

齐全和有效的托运单据。托运单应明确标明托运人、收货人、通知人、起运港、

目的港、交货地、唛头、件数、中英文品名、毛重、体积、运输条款、运费及运

费支付方式、国内费用支付方式、运输装箱方式、委托公司联系人、电话等相关

信息。 。 

2.2 甲方应真实、完整地填写国际货物托运书并及时提供该票货物的相关

的全部单证文件以便乙方办理通关，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填写的托运书

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保证单单相符、单货相符。 

2.3 甲方应保证所托运货物物品的合法性，所托运货物应遵守启运国以及

过境国、到达国或地区的法令等相关规定。甲方应保证委托乙方办理的进出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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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不得夹带任何危险品、爆炸品、易燃品、毒品、军火、色情制品、侵权物品

及其它违反进出口国（地区）海关规定的物品及乙方不受理承运的物品（以船公

司、航空公司不受理运输的货的清单为标准），并且甲方应正确申报货物品名、

价值及数量，以及督促收货人履行相关责任。 

2.4 如甲方委托运输货物对于装载、包装、积载、储存等有特殊要求，甲

方应书面明确告知乙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如有异常，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时，

应积极配合处理。 

2.5 甲方交付的货物必须经妥善包装、绑扎，且坚固适货，能经受正常装

卸和运输。 

2.7 货物运输到达目的地后，乙方应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

货。 

 

    第三条 乙方责任和义务 

3.1 乙方为甲方提供货物报关、报验、理货等服务。 

    3.2 乙方负责按照真实价格进行申报。 

3.3 由承运人及其代理签发的提单，乙方不承担任何的风险和责任。 

3.4 若由乙方签发的提单，乙方只承担提单条款（含背面）规定的风险和责

任。 

3.5 乙 方 指 定 深 圳 市 嘉 立 运 通 国 际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公司为清关报税代理。 

3.6 乙方需要让清关公司提供相关清关单据，待甲方付款给清关公司后，

乙方和清关公司保证在 2 个工作日内清关结束可提货，若因乙方或者清关公司

由于工作失误导致的货物滞留而产生的仓储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财务结算 

4.1 清关货物明细如下： 

    1，扎订板 8个，单个尺寸：W 126.5*H 193 cm 

    2，折叠办公板 4个，单个尺寸：W 76.5*H 187*D 49 cm 

    3，五角支架白板 8个，单个尺寸：Total: W 72 *H 160-190 *D 63 cm 

                                  Board: W 72 x H 103.5 x D 2,7 cm 

（详细清单以甲方提供的发票箱单及申报要素为准） 

4.2 本合同委托清关服务费为人民币 2000 元整（贰仟元整），此费用不含

海关查验杂费，具体费用实报实销，乙方完成服务（海关报关放行即视为完

成服务）并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后，甲方于  1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付

清全款才提供报关放行底联全套资料给甲方提货，如由于甲方未能及时付款

导致产生的额外仓租杂费，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 

 

4.3 乙方账户： 

开户名：深圳市吉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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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永支行     

   账  号： 4000 0227 0920 1174 066    

 

4.4、甲乙双方保证提供的下列联系人员在签订本协议时有代理权，并处理

甲、乙双方之间一切相关货运事宜；甲乙双方保证的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均实际

可联系。甲方或乙方变更指定联系人时，变更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另一方，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变更联系人一方承担。 

甲方指定联系人：王小姐             甲方指定联系 QQ：2762664         

甲方指定联系邮箱：jenniferwang@eventplus.cn：        

甲方指定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街四惠大厦 A座 5009 室 

甲方指定联系电话：15001102109      甲方指定联系微信：15001102109 

乙方指定联系人：晏春茂            乙方指定联系 QQ： 1173669851          

乙方指定联系邮箱：eric@ddushipping.com 乙方指定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街道怀德社区第三工业区 A4 栋 301                     
乙方指定联系电话：13554800920       乙方指定联系微信：13554800920   

             

            第五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同时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条约、惯例等。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 

7.1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对本协议

的任何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7.2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港澳台法律除外），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

产生争议的，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付出的全部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 

7.3 以上为双方基于诚信，并充分了解协议及其附件内容之效力后所订定，本协

议及其附件经双方之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书面签署并同时依各方注册地之实

务惯例加盖公司印戳或公司章或公章后始生效，特立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  方：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乙 方：深圳市吉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王治秀                   授权代表：晏春茂                                                                                                                             

日  期：2024.12.10                 日  期：2024.12.10                                      


